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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園
規
劃
小
組
九
十
學
年
度
第
一
次
會
議
記
錄 

 

時
間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年
九
月
十
二
日
（
星
期
三
）
上
午
十
時
三
十
分
至
十
二
時 

地
點
：
農
化
新
館
五
樓
第
二
會
議
室 

主
席
：
蔡
厚
男 

出
席
：
陳
振
川
、
趙
永
茂
、
陳
益
明
、
許
添
本
、
林
峰
田
、
陳
亮
全(

請
假)

、
黃
世
孟(

請
假)

、
郭
斯
傑
、
許
榮
輝(

請
假)

、
劉
志
文
、
馬
鴻
文
、
吳
先
琪(

請
假)

、
郭
城
孟(

請
假)

、

廖
咸
興
、
吳
先
琪(

請
假)

、
郭
城
孟(

請
假)

、
劉
可
強(

請
假)

、
韓
選
棠(

請
假)

、
董
祐
祥 

列
席
：
保
管
組 

呂
芳
留 
洪
金
枝
、
營
繕
組 

郭
斯
傑
、
計
算
機
中
心 

林
一
鵬
、
法
律
學
院 

蔡
明
誠
、
醫
學
院 

林
瑞
雄
、
電
機
學
院 

廖
婉
君
、
學
務
處 

竇
松
林
、
獸
醫

系 

潘
銘
正 

徐
久
忠 
龐
飛 

周
晉
澄
、
城
鄉
所 

楊
清
芬
、
學
生
會 

章
田
筠 

胡
嘉
志
、
學
代
會 

尤
清
華
、
研
協
會 

陳
穗
斌 

助
理
：
蔡
淑
婷 

記
錄
：
劉
雅
琪 

 

一
、
水
源
校
區
都
市
計
劃
變
更
案 

陳 

總
務
長 

１
． 

發
局
針
對
台
灣
大
學
水
源
校
地
都
市
計
劃
變
更
案
已
送
至
都
委
會
作
最
後
的
審
核
，
計
劃
案
中
仍
維
持
台
大
用
地
一
、
七
公
頃
劃
為
公
園
用
地
，
並
退
縮
五
五
公
尺
作
為
指
定
建

築
線
。
台
大
水
源
校
區
由
原
本
的
七
、
七
公
頃
縮
減
為
四
、
五
公
頃
，
十
分
不
合
理
。 

２
．
校
方
目
前
必
須
更
積
極
的
提
出
水
源
校
區
的
相
關
計
劃
，
以
爭
取
台
大
在
水
源
校
區
應
得
的
權
利
。 

都
審
委
員
目
前
基
本
同
意
台
大
做
法
，
要
求
市
府
與
台
大
合
作
，
共
同
推
動
防
災
公
園
計
劃
。 

 

蔡
厚
男 

教
授 

１
．
九
月
七
日
都
委
會
的
委
員
親
至
水
源
現
勘
，
九
月
二
十
六
日
都
委
會
進
行
專
案
小
組
會
議
討
論
水
源
，
本
次
會
議
主
要
處
理
此
次
都
市
計
劃
變
更
案
中
涉
案
相
關
團
體
以
及
受
影

響
的
單
位
陳
情
意
見
，
校
方
必
須
提
出
積
極
的
方
案
。 

２
．
此
次
都
市
計
劃
變
更
案
將
使
台
大
水
源
校
地
損
失
近
三
、
二
公
頃
的
土
地
，
無
論
對
台
大
校
方
或
學
生
都
是
莫
大
的
損
失
；
都
委
會
委
員
要
求
台
大
校
方
必
須
提
出
更
積
極
的
方

案
呼
應
未
來
都
市
計
劃
變
更
後
防
災
公
園
方
案
，
站
在
專
業
立
場
評
估
水
源
校
地
的
空
間
使
用
機
制
，
必
須
專
案
主
題
式
的
發
展
水
源
校
地
空
間
使
用
，
而
不
能
以
分
配
的
概
念

處
理
水
源
校
區
。 

 

趙
永
茂 

教
授 

１
．
校
方
必
須
對
水
源
校
區
未
來
的
使
用
單
位
進
駐
加
強
檢
討
，
以
配
合
都
發
局
防
災
公
園
的
設
置
，
藉
此
爭
取
水
源
校
地
的
地
權
及
使
用
權
。 

２
．
校
方
可
以
承
諾
都
發
局
未
來
水
源
校
區
使
用
可
以
配
合
都
發
局
專
案
拆
除
鄰
近
部
分
老
舊
房
舍
，
並
設
置
開
放
性
校
園
，
使
校
園
公
園
化
，
與
市
民
共
同
享
用
；
一
但
發
生
災
難
，

學
校
可
馬
上
配
合
緊
急
救
災
；
加
上
學
校
有
駐
警
隊
及
工
友
，
市
民
可
以
同
時
享
受
校
園
服
務
；
甚
至
可
以
推
動
社
團
認
養
，
提
出
校
方
管
理
的
優
勢
，
將
比
市
政
府
的
公
園
處

更
有
效
率
。 

３
．
醫
工
所
下
學
期
將
遷
入
水
源
校
區
，
即
為
防
災
與
教
學
相
互
結
合
的
絕
佳
例
子
。 

 

陳
益
明 

教
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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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案
歷
時
許
久
，
也
曾
充
分
與
都
審
委
員
及
都
發
局
表
示
善
意
，
請
加
強
與
台
北
市
政
府
高
層
溝
通
。 

 

許
添
本 
教
授 

本
案
應
有
下
列
兩
種
結
果
：
一
、
水
源
校
地
變
更
為
校
園
用
地
但
指
定
用
途
。
二
、
水
源
校
地
部
分
劃
設
為
公
園
用
地
由
台
大
認
養
。
建
議
與
歐
副
市
長
溝
通
，
副
市
長
為
專
業

出
身
，
想
必
會
更
了
解
本
案
在
專
業
上
的
疑
慮
。 

 

廖
咸
興 

教
授 

１
．
都
委
會
委
員
大
部
分
為
專
業
出
身
，
所
以
校
方
必
須
由
專
業
角
度
推
動
水
源
校
地
使
用
計
劃
。
請
校
方
具
體
化
水
源
校
地
的
發
展
計
劃
。 

２
．
水
源
計
劃
應
配
合
相
關
的
財
務
計
劃
，
例
如
學
生
宿
舍
興
建B

OT

案
，
若
能
同
時
發
展
相
關
財
務
計
劃
，
兼
具
執
行
、
經
費
、
營
運
等
相
關
開
發
土
地
計
劃
，
必
更
具
有
說
服
力
。 

３
．
台
大
水
源
校
地
規
劃
內
容
必
須
加
強
防
災
、
運
動
休
閒
、
居
民
使
用
等
三
方
面
，
方
能
造
成
雙
贏
局
面
。
整
修
的
經
費
並
不
比
興
建
廉
價
，
建
議
水
源
校
地
規
劃
使
用
執
行
內
容
，

建
物
興
建
優
於
建
物
整
修
。 

 

結 

論 建
議
校
方
應
積
極
推
動
水
源
校
區
與
防
災
公
園
結
合
，
並
加
強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、
土
地
使
用
再
發
展
等
課
題
。
都
委
會
委
員
希
望
學
校
更
積
極
的
提
出
使
用
計
劃
，
並
支
援
財
務

計
劃
以
利
推
動
。 

  

二
、
校
內
架
設
無
線
通
訊
基
地
站
討
論 

 

林
一
鵬 

主
任 

１
．
未
來
將
是
無
線
寬
頻
的
時
代
，
全
世
界
已
進
入
第
三
代
網
路
建
設
，
學
校
設
置
基
地
台
的
遠
景
，
將
使
所
有
同
學
可
在
校
園
內
任
何
地
方
，
使
用
筆
記
型
電
腦
與
無
線
網
路
卡
，

隨
時
隨
地
無
線
上
網
。 

２
．
校
內
基
地
台
支
援P

HS

手
機6

4
K

傳
輸
速
度
，
功
率1

/
6
4
 │

 
1/100

，
需
要
更
多
基
地
台
，
發
射
功
率
小
於1

/1
0
0

，
二
十
四
小
時
開
放
，
待
機
一
個
月
。
而
基
地
台
設
置
地
點

涵
蓋
校
內
宿
舍
、
醫
院
、
社
科
法
律
學
院
。 

 

林
瑞
雄 

教
授 

１
．
目
前
在
醫
學
上
針
對
基
地
台
發
射
功
率
並
沒
有
數
據
證
明
對
人
體
有
害
，
但
是
站
在
醫
學
的
立
場
我
們
也
不
能
說
沒
有
負
面
影
響
，
只
能
說
目
前
並
沒
有
相
關
的
數
據
可
證
明
電

磁
波
導
致
人
體
傷
害
。 

２
．
附
件
中
業
者
的
合
約
第
五
條
中
，
設
置
基
地
台
地
點
並
未
提
及
基
礎
醫
學
大
樓
及
護
理
大
樓
，
不
知
這
些
地
方
是
否
可
以
同
時
設
置
。 

３
．
基
地
台
的1
80
0
m
k
h
rs

對
人
體
的
傷
害
距
離
十
公
分
以
上
影
響
的
機
率
微
乎
其
微
。 

 

陳
穗
斌 

同
學 

１
．
基
地
台
設
置
的
位
置
皆
位
於
宿
舍
，
人
員
眾
多
，
安
全
性
極
待
商
確
。
建
議
放
置
地
點
分
散
至
系
館
。
另
外
男
十
三
、
女
八
女
九
可
能
在
不
久
後
會
面
臨
更
新
計
劃
，
在
此
處
設

置
基
地
台
會
造
成
資
源
浪
費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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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
．
醫
學
領
域
雖
無
法
證
明
基
地
台
磁
波
對
人
體
的
傷
害
程
度
，
但
在
物
理
的
解
釋
上
仍
會
造
成
物
體
能
量
的
共
振
。 

 

廖
婉
君 
教
授 

１
．
推
動
無
線
上
網
是
這
個
世
紀
非
常
重
要
的
課
題
，
對
台
大
而
言
更
是
一
件
好
事
。 

２
．
目
前
針
對
無
線
上
網
的
設
備
系
統
，
最
新
的
第
三
代
所
選
用
的
系
統
在
各
國
以
及
專
業
領
域
尚
無
定
論
，
目
前
使
用
的
系
統
應
該
是
所
謂
的
第
二
代
；
另
外
有
所
謂
的
高
功
率
與

低
功
率
的
設
置
差
別
，
高
功
率
針
對
行
進
中
的
目
標
有
較
佳
的
效
能
，
而
低
功
率
不
適
用
於
行
進
中
的
目
標
；
目
前
台
大
引
進
的
應
是
低
功
率
的
設
備
。 

 

蔡
明
誠 

教
授 

１
．
是
否
可
說
明
為
何
選
擇
大
眾
電
信
之
系
統
，
實
際
執
行
時
校
方
必
須
評
估
各
家
廠
商
的
差
異
。 

２
．
台
大
與
大
眾
電
信
簽
約
的
內
容
和
管
院
與
大
眾
電
信
簽
約
內
容
為
何
不
同
？ 

３
．
簽
約
內
容
方
面
，
「
租
」
與
「
借
」
有
其
法
律
效
力
的
不
同
，
「
租
」
為
有
償
，「
借
」
為
無
償
，
請
前
後
統
一
釐
清
。 

４
．
合
約
第
三
條
中
，
建
議
釐
清
保
管
費
用
等
事
項
。
另
外
建
議
有
關
於
第
七
條
，
應
釐
清
終
止
契
約
後
的
移
除
費
用
與
責
任
問
題
。
在
第
十
三
條
方
面
，
請
再
考
量
通
訊
隱
私
權
的

問
題
。 

 

林
一
鵬 

主
任 

１
．
選
擇
宿
舍
設
置
基
地
台
的
原
因
是
因
為
宿
舍
大
部
分
位
於
校
園
的
四
周
，
主
要
是
希
望
可
以
涵
蓋
校
園
的
每
個
角
落
。
手
機
的
通
訊
必
須
內
外
基
地
交
換
發
射
，
所
以
應
該
不
只

是
提
供
校
內
同
仁
使
用
。 

２
．
合
約
內
容
若
確
定
核
可
，
設
點
位
置
會
再
重
新
評
估
考
量
。 

 

結 

論 此
案
將
提
至
校
發
會
決
議
，
未
來
校
規
小
組
再
針
對
其
設
置
位
置
提
供
意
見
參
考
。 

  

三
、
獸
醫
學
系
新
建
大
樓
構
想
書 

 

保
管
組 

呂
主
任 

針
對
獸
醫
系
新
建
大
樓
構
想
書
中
所
提
興
建
位
置
提
供
背
景
資
料
： 
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七
月
，
圖
書
館
興
建
工
程
委
員
會
第
二
十
次
會
議
的
會
議
記
錄
第
二
項
第
二
條
中
決
議
，「
現
有
舊
家
畜
院
館
舍
於
搬
入
新
家
畜
醫
院
後
，
應
騰
空
交
還
校
方
，

並
由
校
方
統
籌
規
劃
。 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舟
山
路
一
四
二
號
的
所
有
館
舍
（
門
診
大
樓
一
樓
、
住
院
一
樓
、
紐
森
館
、
實
驗
動
物
館
、
宿
舍
）
已
移
交
由
保
管
組
點
收
。 

 

劉
志
文 

教
授 

１
．
首
先
恭
喜
獸
醫
系
爭
取
到
經
費
興
建
大
樓
。 

２
．
構
想
書
中
提
及
獸
醫
系
興
建
大
樓
的
位
置
位
於
校
內
中
心
，
電
機
系
與
圖
書
館
就
在
旁
邊
，
我
們
共
同
的
疑
慮
在
於
獸
醫
實
驗
的
衛
生
問
題
，
希
望
獸
醫
系
可
以
考
慮
校
內
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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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
遠
地
區
興
建
。 

 

郭
斯
傑 
教
授 

１
．
由
於
興
建
工
程
仍
必
須
進
行
校
內
審
核
流
程
，
包
括
院
務
、
校
務
等
各
級
流
程
之
內
部
協
調
，
未
來
還
必
須
經
過
校
外
如
教
育
部
、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等
審
核
或
核
備
，
才
可
以

繼
續
進
行
規
劃
設
計
書
，
若
農
委
會
所
撥
給
的
預
算
在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必
須
核
銷
一
億
九
千
萬
，
在
行
政
程
序
上
將
有
一
定
的
困
難
，
如
此
一
來
恐
怕
無
法
順
利
執
行
，
另
外
也

會
造
成
校
內
營
繕
績
效
不
彰
、
執
行
不
力
等
問
題
，
亦
可
能
造
成
獸
醫
大
樓
興
建
過
程
中
的
阻
礙
，
所
以
建
議
獸
醫
系
為
配
合
未
來
的
撥
款
時
程
應
加
以
考
量
這
方
面
的
問
題
。 

２
．
興
建
獸
醫
大
樓
的
營
建
構
想
書
將
來
必
需
經
過
教
育
部
，
若
教
育
部
無
法
通
過
構
想
書
內
容
，
加
上
教
育
部
審
核
構
想
書
有
一
定
的
時
程
，
且
每
年
僅
有
兩
到
三
次
機
會
，
如
此

一
來
未
來
的
興
建
計
劃
勢
必
延
宕
。 

過
去
審
核
的
經
驗
中
，
教
育
部
十
分
重
視
每
人
使
用
的
空
間
標
準
量
；
如
構
想
書
中
新
大
樓
接
近
三
千
坪
的
空
間
，
加
上
舊
有
面
積
的
空
間
，
而
獸
醫
系
大
約
只
有
三
四
百
人
；

工
學
院
土
木
系
有
近
千
人
，
也
沒
有
三
千
坪
的
空
間
。
另
外
數
據
資
料
皆
與
中
興
大
學
的
資
料
相
比
、
學
生
空
間
的
標
準
與
電
機
資
訊
學
院
相
比
等
等
，
我
們
非
常
擔
心
未
來
經

過
教
育
審
核
時
會
被
退
件
；
因
為
教
育
部
的
委
員
可
能
會
質
疑
獸
醫
系
到
底
有
多
少
人
，
且
訴
求
是
否
有
絕
對
的
正
當
性
。 

我
們
學
校
目
前
就
有
個
活
生
生
的
例
子
，
化
學
系
的
新
化
大
樓
興
建
構
想
書
就
是
因
此
被
教
育
部
退
件
，
故
這
部
分
也
提
出
給
獸
醫
系
做
參
考
。 

 

廖
咸
興 

教
授 

１
．
恭
喜
獸
醫
系
可
以
爭
取
經
費
，
在
目
前
經
費
緊
縮
的
狀
態
下
是
一
件
很
難
的
事
情
，
兩
億
八
千
萬
對
學
校
的
發
展
是
十
分
正
面
，
也
很
感
謝
獸
醫
系
同
仁
的
努
力
。 

２
．
目
前
農
委
會
所
提
出
的
預
算
是
針
對
「
農
委
會
的
疾
病
防
治
中
心
」
作
為
主
要
的
補
助
對
象
，
而
非
「
獸
醫
系
館
舍
」
，
如
此
一
來
郭
主
任
提
出
的
問
題
可
能
就
不
會
存
在
，
因

為
一
個
院
、
系
，
跟
一
個c

en
t
e
r

，
是
完
完
全
全
不
一
樣
的
計
算
方
式
。
但
這
樣
一
來
，
在
校
內
勢
必
遭
受
到
更
大
的
反
對
，
因
為
校
內
目
前
有
許
多
系
所
嗷
嗷
待
哺
，
他
們
的

空
間
使
用
標
準
遠
低
於
最
低
標
準
，
大
概
只
有
百
分
之
三
十
到
四
十
，
包
括
管
院
近
三
、
四
千
人
空
間
也
用
不
到
三
千
坪
的
空
間
；
那
現
在
獸
醫
系
使
用
等
於
是
超
限
。
若
獸
醫

系
以
院
館
或
系
館
來
處
理
的
話
，
那
郭
主
任
的
問
題
必
定
會
浮
現
，
其
他
單
位
也
會
有
聲
音
。 

３
．
校
內
使
用
空
間
跟
產
權
無
絕
對
關
係
，
例
如
物
理
系
有
一
些
實
驗
空
間
開
放
全
校
使
用
，
故
物
理
系
變
將
之
排
除
；
但
有
些
空
間
雖
然
不
是
屬
於
獸
醫
系
的
產
權
、
是
屬
於
農
學

院
在
使
用
，
但
是
獸
醫
系
有
沒
有
在
使
用
？
這
並
不
是
敵
視
哪
些
單
位
，
因
為
空
間
的
使
用
審
核
進
入
空
間
分
配
小
組
和
校
發
會
後
，
同
樣
的
問
題
仍
將
會
受
到
嚴
厲
的
審
視
。 

４
．
在
空
間
的
配
置
方
面
，
若
是
在
國
外
的
大
學
，
在
圖
書
館
的
周
圍
放
置
一
個
疾
病
防
治
中
心
，
我
想
可
能
會
有
問
題
。
在
國
外
這
樣
的
中
心
通
常
放
在
校
地
比
較
邊
緣
的
地
方
。

因
為
放
在
學
校
中
心
位
置
，
如
同
劉
教
授
所
說
的
，
不
只
電
資
學
院
會
有
疑
慮
，
全
校
應
該
都
有
這
樣
的
疑
慮
；
我
們
知
道
獸
醫
系
的
各
位
都
是
最
專
業
的
，
保
證
完
全
沒
有
問

題
，
但
是
疑
慮
仍
然
會
存
在
，
包
括
剛
剛
第
二
案
討
論
的
低
功
率
無
線
通
訊
基
地
台
，
電
力
那
麼
低
，
大
家
都
會
有
疑
慮
，
更
何
況
在
總
圖
正
後
方
設
置
一
個
疾
病
防
治
中
心
。

此
地
區
包
括
電
機
系
、
管
理
學
院
、
加
上
總
圖
四
周
活
動
密
度
如
此
高
，
大
約
全
校
密
度
最
高
的
地
方
就
在
這
裡
；
獸
醫
系
有
預
算
是
一
件
很
好
的
事
情
，
但
衷
心
的
建
議
，
台

大
土
地
非
常
多
，
是
否
可
以
找
尋
適
當
的
位
置
？
通
常
圖
書
館
附
近
多
是
設
置
教
室
，
疾
病
防
治
中
心
設
於
此
地
在
專
業
規
劃
的
角
度
上
其
實
並
不
適
當
，
同
時
也
會
受
到
許
多

校
內
同
仁
的
反
對
。
建
議
另
找
一
個
適
當
的
、
空
曠
的
地
方
，
將
預
算
拿
到
後
直
接
興
建
，
繼
續
提
昇
我
們
的
教
學
品
質
。 

 林
峰
田 

教
授 

１
．
從
整
體
校
園
的
發
展
而
言
，
放
置
在
總
圖
的
後
方
，
應
該
會
受
到
很
大
的
質
疑
，
恐
怕
要
注
意
一
下
這
個
問
題
。 

２
．
就
規
劃
的
角
度
上
，
是
否
考
慮
替
代
方
案
？
如
八
一
七
醫
院
或
新
動
物
醫
院
旁
。
不
管
好
或
不
好
，
在
規
劃
的
內
容
上
至
少
提
供
幾
個
方
案
互
相
比
較
一
下
。
另
外
就
規
劃
的
立

場
上
面
，
構
想
書
中
所
提
出
的
興
建
位
址
需
要
稍
加
調
整
，
以
免
造
成
整
塊
基
地
破
碎
。 

 

陳
穗
斌 

同
學 

１
．
就
學
生
的
立
場
而
言
，
總
圖
是
校
園
內
一
個
很
重
要
的
地
標
、
一
個
景
觀
優
美
之
處
，
然
而
總
圖
的
後
方
不
潔
感
跟
壓
迫
感
卻
造
成
很
大
的
落
差
。
我
想
總
圖
後
方
應
該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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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
前
方
立
面
一
樣
，
設
計
為
公
眾
活
動
的
公
共
空
間
。 

２
．
構
想
書
中
提
及
新
建
物
的
高
度
為
七
層
樓
，
但
總
圖
僅
有
四
層
，
擔
心
可
能
造
成
太
大
的
壓
迫
感
。 

３
．
未
來
的
台
大
圖
書
館
應
該
更
大
，
因
此
必
須
預
留
足
夠
的
擴
建
空
間
，
否
則
未
來
是
否
又
必
須
在
其
它
地
方
蓋
分
館
？ 

 徐
久
忠 

教
授 

１
．
八
一
七
醫
院
目
前
已
由
臺
大
醫
院
接
管
後
，
空
間
無
法
釋
出
利
用
。 

２
．
總
圖
後
方
可
以
跟
未
來
獸
醫
系
大
樓
共
同
整
理
成
更
好
的
房
舍
。 

 

陳 

總
務
長 

１
．
校
園
建
設
應
從
長
遠
的
角
度
切
入
，
以
本
案
的
急
迫
性
而
言
，
不
如
從
所
謂
的
替
代
方
案
來
推
動
會
較
為
可
行
。 

２
．
新
建
工
程
的
溝
通
協
調
、
行
政
公
務
方
面
都
必
須
花
費
非
常
多
的
時
間
，
如
果
有
一
個
比
較
可
行
的
方
案
，
幫
助
獸
醫
系
完
成
理
想
是
比
較
可
行
的
。 

３
．
舟
山
路
是
學
校
花
了
很
多
心
血
、
加
上
校
內
同
仁
同
學
的
努
力
，
才
有
今
天
的
成
果
。
目
前
舟
山
路
整
體
的
改
善
與
發
展
狀
況
尚
未
達
到
預
期
的
遠
景
，
這
是
校
內
必
須
長
期
努

力
的
。
就
校
園
整
體
規
劃
而
言
，
總
圖
位
於
舟
山
路
的
心
臟
地
帶
，
若
在
總
圖
後
側
、
椰
林
大
道
的
終
點
處
興
建
更
高
的
大
樓
，
不
管
是
景
觀
、
將
來
建
物
與
週
遭
活
動
的
互
動
、

以
及
將
來
整
個
校
園
安
全
及
維
護
的
管
理
，
都
必
須
要
花
非
常
多
的
時
間
做
溝
通
協
調
，
若
沒
有
共
識
則
可
能
造
成
未
來
預
算
無
法
順
利
執
行
。
且
新
建
工
程
仍
必
須
經
由
校
內

各
單
位
溝
通
協
調
，
以
及
通
過
教
育
部
各
個
行
政
流
程
，
方
可
執
行
。 

 

許
添
本 

教
授 

１
．
新
建
工
程
構
想
書
內
容
中
，
應
包
括
新
建
物
與
基
地
、
周
邊
環
境
間
的
描
述
，
無
論
獸
醫
系
的
疾
病
防
治
中
心
預
計
在
哪
裡
興
建
，
這
個
部
分
都
是
不
可
少
的
。
不
管
獸
醫
系
未

來
將
在
生
命
科
學
園
區
內
興
建
或
是
總
圖
後
方
興
建
，
都
必
須
具
備
以
下
幾
點
與
週
遭
環
境
間
的
分
析
規
劃
。 

比
方
說
，
若
決
定
在
總
圖
後
方
興
建
，
下
列
課
題
應
加
強
說
明
： 

一
、
景
觀
方
面
，
建
物
位
於
椰
林
大
道
的
端
點
、
總
圖
書
館
的
後
方
，
樓
層
高
度
勢
必
重
新
檢
討
； 

二
、
配
置
方
面
，
建
物
緊
鄰
著
總
圖
後
方
道
路
，
為
符
合
建
築
之
相
關
法
規
，
本
配
置
內
容
中
建
物
應
考
慮
退
縮
一
定
的
距
離
； 

三
、
功
能
方
面
，
建
議
總
圖
書
館
的
功
能
與
疾
病
防
治
中
心
的
功
能
之
間
的
呼
應
必
須
描
述
； 

四
、
交
通
動
線
方
面
，
未
來
的
新
建
物
如
何
與
舟
山
路
的
規
劃
與
動
線
相
互
呼
應
，
以
及
未
來
地
下
停
車
場
興
建
等
種
種
問
題
…
。 

 

周
晉
澄 

教
授 

請
校
方
提
供
其
他
替
代
基
地
以
利
獸
醫
系
推
動
本
案
。 

 

趙
永
茂 

教
授 

建
議
獸
醫
系
可
考
慮
丙
案
校
地
中
畜
產
系
宿
舍
所
在
位
置
的
Ｌ
形
基
地
，
並
請
獸
醫
系
與
畜
產
系
共
同
協
商
雙
方
皆
可
接
受
之
共
同
開
發
構
想
。
建
議
採
用
此
基
地
的
原
因
是
因

為
此
基
地
腹
地
大
、
又
位
於
生
命
科
學
園
區
內
，
用
地
爭
議
及
衝
擊
性
較
小
，
應
較
有
利
於
推
動
獸
醫
系
疾
病
防
治
中
心
的
興
建
與
校
園
整
體
發
展
。 

 

結 

論 請
獸
醫
系
參
考
以
上
委
員
的
建
議
，
並
請
獸
醫
系
提
出
替
選
方
案
，
以
利
本
工
程
能
夠
順
利
執
行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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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
時
提
案
：
芳
蘭
大
厝
古
蹟
再
利
用
規
劃 

 

林
峰
田 
教
授 

校
方
原
先
規
劃
丙
案
徵
收
地
為
工
學
院
綜
合
工
廠
預
定
用
地
，
但
由
於
此
區
地
上
物
之
一
的
芳
蘭
大
厝
已
在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被
台
北
市
政
府
指
定
為
市
定
古
蹟
，
故
必
須
針
對
市

定
古
蹟
的
相
關
法
規
重
新
規
劃
此
地
區
的
使
用
方
式
。 

 

楊
清
芬 

小
姐 

芳
蘭
大
厝
的
使
用
規
劃
，
城
鄉
所
建
議
可
參
考
以
下
兩
個
方
針
： 

Ａ
‧
於
法
規
上
許
可
的
範
圍
內
放
棄
芳
蘭
大
厝
； 

Ｂ
‧
芬
蘭
大
厝
重
新
整
修
後
再
利
用
。 

 

保
管
組 

呂
主
任 

保
管
組
針
對
放
棄
芳
蘭
大
厝
產
權
做
以
下
說
明
： 

Ａ
‧
在
國
有
財
產
局
的
認
定
中
，
公
有
土
地
上
不
應
具
有
私
有
物
； 

Ｂ
‧
即
使
台
大
放
棄
芳
蘭
大
厝
，
其
土
地
仍
屬
於
台
大
用
地
，
地
主
有
權
申
請
台
大
再
次
徵
收
。
故
第
一
案
較
不
可
行
。 

 

陳 

總
務
長 

城
鄉
所
所
提
出
的
第
二
案
規
劃
再
利
用
方
式
中
，
朝
低
密
度
的
使
用
是
十
分
理
想
的
使
用
方
式
，
但
是
由
於
古
蹟
維
修
營
運
需
要
很
多
經
費
，
故
朝
此
低
密
度
發
展
在
經
濟
效
益

上
恐
怕
困
難
。 

 

許
添
本 

教
授 

１
．
芳
蘭
大
厝
週
遭
的
使
用
請
一
併
規
劃
考
量
。 

２
．
活
化
再
利
用
的
方
案
方
向
極
佳
，
若
能
與
校
內
相
關
教
學
系
統
如
土
木
系
與
木
結
構
的
教
學
結
合
，
必
能
達
到
最
高
效
益
。 

３
．
芳
蘭
大
厝
與
台
大
歷
史
發
展
息
息
相
關
，
國
外
的
友
人
到
台
大
訪
問
參
觀
不
見
得
要
看
與
國
外
相
同
的
設
施
設
備
，
若
能
善
加
利
用
芳
蘭
大
厝
的
史
物
並
加
以
規
劃
考
量
，
未
來

此
地
將
可
成
為
台
大
邁
向
國
際
化
的
重
要
指
標
。 

 

趙
永
茂 

教
授 

１
．
古
蹟
再
利
用
方
式
建
議
應
與
工
學
院
未
來
使
用
規
劃
加
以
協
調
。 

２
．
未
來
此
地
區
的
利
用
將
朝
向
教
學
、
歷
史
與
研
究
用
途
；
另
外
丙
案
徵
收
地
西
側
的
部
分
，
在
徵
收
時
台
大
亦
承
諾
當
地
居
民
未
來
在
此
地
立
碑
紀
念
本
地
原
有
數
個
家
族
對
台

大
的
貢
獻
；
圖
書
館
館
長
也
已
將
此
區
資
料
併
入
台
大
歷
史
的
一
部
份
，
鄭
家
也
將
兩
百
年
地
契
無
償
捐
予
台
大
。 

３
．
管
理
方
面
目
前
考
慮
由
城
鄉
所
進
駐
，
理
由
為
考
量
城
鄉
所
目
前
設
有
基
金
會
，
或
許
在
管
理
營
運
上
可
獲
得
平
衡
；
另
外
其
他
系
所
如
土
木
系
、
農
推
系
等
可
在
其
他
方
面
配

合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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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

論 請
規
劃
單
位
參
考
各
委
員
所
提
出
之
相
關
意
見
，
並
繼
續
進
行
後
續
規
劃
。 

  

散 
會 

 

附
註
：
下
次
校
園
規
劃
小
組
會
議
為
十
月
十
七
日
星
期
三
，
煩
請
各
位
委
員
預
留
時
間
參
與
討
論
。 


